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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东省省级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的

申报指引 

 

一、受托实施事项说明 

1. 委托单位：广东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2. 受托单位：广州市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 

3. 受省财政厅委托实施事项：广东省登记管理机关批准设

立或登记的非营利组织（以下简称省级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

认定。 

4. 适用范围：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的省级非营利组织。 

二、事项办理依据  

有关省级非营利组织免税待遇及资格认定的规定包括：  

1.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企业所得税免

税收入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122 号)；  

2.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

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8〕13 号）。 

3.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实施一批省级权责清单事项

的决定》（省人民政府令第 270 号） 

4.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 <省财政厅省级权责清单事项

调整实施意见>的通知》（粤财法〔2020〕2 号） 

5. 《广东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印发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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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和群众团体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认

定事项操作指南的通知》（粤财税〔2020〕3 号） 

三、经认定的非营利组织免税待遇  

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经认定后，其取得的下列收入免征

企业所得税： 

1.接受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捐赠的收入；    

2.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七条规定的财政拨

款以外的其他政府补助收入，但不包括因政府购买服务取得的

收入； 

3.按照省级以上民政、财政部门规定收取的会费；    

4.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孳生的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5.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收入。  

四、申请条件  

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和复审，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设立或登记的事业单位、社会团

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宗教活动场所、宗教院校以及财

政部、税务总局认定的其他非营利组织； 

2.从事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活动；  

3.取得的收入除用于与该组织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外，全部

用于登记核定或者章程规定的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事业；  

4.财产及其孳息不用于分配，但不包括合理的工资薪金支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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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按照登记核定或者章程规定，该组织注销后的剩余财产用

于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目的，或者由登记管理机关转赠给与该

组织性质、宗旨相同的组织等处置方式，并向社会公告；  

6.投入人对投入该组织的财产不保留或者享有任何财产权

利，本款所称投入人是指除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外的法人、

自然人和其他组织；  

7.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开支控制在规定的比例内，不变相分配

该组织的财产，其中：工作人员平均工资薪金水平不得超过税

务登记所在地的地级市（含地级市）以上地区的同行业同类组

织平均工资水平的两倍，工作人员福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8.对取得的应纳税收入及其有关的成本、费用、损失应与免

税收入及其有关的成本、费用、损失分别核算。 

五、办理资料  

1. 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申请表（见附件 1）。  

2. 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的组织章

程或宗教院校的管理制度复印件。 

3. 非营利组织注册登记证件的复印件。  

4. 上一年度的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公益活动和非营利活

动的明细情况（例如：申请 2019-2023 年度免税资格的提供 2018

年的情况，免税资格 2019 年期满申请复核的提供 2019 年的情

况，下同）（参考模板见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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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上一年度的工资薪金情况专项报告，包括薪酬制度、工

作人员整体平均工资薪金水平、工资福利占总支出比例、重要

人员工资薪金信息（至少包括工资薪金水平排名前 10 的人员）

（参考模板见附件 3）。 

6. 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上一年度的财务报表和审计

报告。 

 7. 登记管理机关出具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社

会服务机构、宗教活动场所、宗教院校上一年度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和国家政策的事业发展情况或非营利活动的材料（如：事

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上一年度按规定期

限公示的年度报告）。 

8. 财政、税务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以上材料均需加盖单位印章。 

六、办理地点和办理时间 

1. 办理地点：经广东省登记管理机关批准设立或登记的非

营利组织，符合规定条件的，提供本指引第五条规定的相关材

料，向其企业所得税主管税务机关递交免税资格申请。主管税

务机关接到非营利组织提交的免税资格申请应按照要求及时受

理，并向市税务局递交纳税人申请资料，由市财政局和市税务

局联合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确认，并定期公布名单。 

2. 办理时间：省级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申请办理时间

为每年 1 月 1 日～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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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疫情防控，2020 年办理时间延至 3 月 4 日至 4 月 4 日，

省级非营利组织需办理2019年度免税资格认定申请或已取得免

税资格于 2019 年底期满需复审的，应于 2020 年 3 月 4 日～4

月 7 日办理。省级非营利组织在 2020 年 2 月 15 日前已向企业

所得税主管税务机关递交免税资格申请的，无需重复申请）。 

七、查询方式和咨询电话  

申请免税资格的省级非营利组织于每年 5月 15日后在广州

市财政局政务网站（http://czj.gz.gov.cn/）查询认定结果。对非

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事宜有疑问的，可致电广州市财政局法

规税政处电话 38923335 或各受理税务机关咨询电话咨询。  

 

 

附件：1 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申请表 

      2 资金使用情况及非营利活动情况说明参考模板 

      3 工资薪金情况说明参考模板 

 

 

广州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日 


